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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修订《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计算标准规定》的

说明

为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，全面加强机构监

管，进一步完善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体系，推动证券公司

落实全面风险管理要求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，促进行业

机构高质量发展，我会根据《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

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166号）相关规定，对《证券公司风险控

制指标计算标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计算标准》）进行了修订。

一、修订背景

近年来，我会不断健全以净资本和流动性为核心的风险

控制指标体系，督促证券公司落实全面风险管理要求，夯实

内控合规基础。2020年 1月我会修订发布现行的证券公司

风险控制指标计算标准以来，经过三年多的实践，证券行业

抗风险能力稳步提升，风险覆盖率、资本杠杆率、流动性覆

盖率、净稳定资金率四项核心风险控制指标长期维持在监管

标准的 1.5-2.5倍水平，行业持续稳健发展，没有发生重大

风险事件。风险控制指标体系在提升证券公司风险管理水

平，增强行业抵御风险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为进一步发挥风险控制指标对证券公司资源配置的“指

挥棒”作用，提升全面风险管理的主动性和有效性，以自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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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，有必要结合行业

发展实际情况，对《计算标准》进行修订。

二、主要思路

本次修订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计算标准是落实中央

金融工作会议关于全面加强金融监管、增强投资银行服务能

力的重要举措，主要体现四方面的监管导向：一是促进功能

发挥。进一步发挥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“指挥棒”作用，

引导证券公司优化业务结构和资产配置，加大服务实体经济

和居民财富管理的力度。二是扶优限劣、分类监管。适当拓

展优质证券公司资本空间，提升资本使用效率，做优做强，

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市场稳定的压舱石。三是

全面加强监管。对证券公司所有业务活动纳入风险控制指标

约束范围，对创新业务和风险较高的业务从严设置风险计算

标准。四是夯实风控基础。通过风控指标计算标准的修订，

引导证券公司主动加强风险管理，走资本集约型的专业化稳

健发展之路。

三、修订的主要内容

本次调整主要涉及《计算标准》中风险资本准备计算表、

表内外资产总额计算表、流动性覆盖率计算表、净稳定资金

率计算表、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等 5张计算表。主要修订

内容如下：

一是促进功能发挥，突出服务实体经济主责主业。进一

步发挥风险控制指标的导向作用，对证券公司开展做市、资

产管理、参与公募 REITs等业务的风险控制指标计算标准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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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优化，进一步引导证券公司在投资端、融资端、交易端发

力，充分发挥长期价值投资、服务实体经济融资、服务居民

财富管理、活跃资本市场等作用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

量金融服务。

二是强化分类监管，拓展优质证券公司资本空间。适当

调整连续三年分类评价居前的证券公司的风险资本准备调

整系数和表内外资产总额折算系数，推动试点内部模型法等

风险计量高级方法，支持合规稳健的优质证券公司适度拓展

资本空间，提升资本使用效率，更好为实体经济提供综合金

融服务。

三是突出风险管理，切实提升风控指标的有效性。根据

业务风险特征和期限匹配性，合理完善计算标准，细化不同

期限资产的所需稳定资金，进一步提高风险控制指标的科学

性。对场外衍生品等适当提高计量标准，加强监管力度，提

高监管有效性，维护市场稳健运行。


